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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一、案例主题  

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

上，遵循教育规律，为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

机融合，建立线上线下“三段五维四面”动态多元增值评价模

式，即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分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

段，一体贯通“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法治意识”“道德

修养”“文化修养”五大横向维度，从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

理论掌握与实践操作、个体评价与团队评价、自己评价与他人

评价四个方面动态综合评定学生思想道德、学业成就的发展变

化情况，发展素质教育，推动混合式教学改革落地生根，实现

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根本任务。 

 

图 1  线上线下“三段五维四面”动态多元增值评价模式 



二、背景与起因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教学模式不断创新，特别是在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线上线下教学方式交替使用，客观上要求

必须系统推进评价方式改革，以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法律

事务教学创新团队在进行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研究过程中，深刻

认识到对法律专业的学生而言价值塑造是育人工作的第一要务，

原有的学生评价模式无法满足混合式教学改革的要求，必须进

行创新，建立适合学生全面发展需求的评价模式。 

三、做法与经过  

（一）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明确评价目标 

法律专业课程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为主体，以学生成长成才为出发点，

重视学习体验和效果，实施“一体两翼四融合螺旋上升混合式

教学模式”，将教学重心放在“价值引导+知识建构+方法传授+

品格塑造”上，从“教+学”两方面着手，以评价促转变，构建

“政治素养+知识技能+职业价值”的增值性评价标准，从价值

观建构、学习目标、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学习效果、学习能

力、职业技能等多角度客观、公正地评价学习情况，改进结果

评价，关注学生成长变化情况，引导学生由无目的学习转为有

目标学习，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由单纯知识学习转为政

治立场、价值、素养、知识、能力同步提升，提升育人效果。 

（二）运用信息技术拓展学习空间，实施评价改革 

改变“教学理念+学习理念”，实施教学过程改革，着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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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四课堂”，即课堂教学“主”课堂、平台教学“辅”课堂、

实训教学“隐”课堂、媒体教学“新”课堂，让学生评价内容

融入“初究-自学-讲解（解析）-深究-实践-分享（感悟）-反

思-提升”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全

过程，形成一体贯通、无缝对接的立体评价模式，强化过程评

价、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

展。 

在评价实施路径上，不断完善线上线下课程考评办法，实

施综合素质评价，实现“学+习”双向提升，将价值塑造的成分

有机地融入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中，落实到学习活动中，让学

生学习有目标、有动力、有能力，润物无声中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

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切实将个人的学习目标、职业规划融入

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大业上来，使学生在未来发展中有空

间、有优势、有通道。 

（三）建立“三段五维四面”动态多元增值评价模式 

教师确定评价标准时应综合考量德智体美劳评价内容，将

国家发展需要和个人成长需要二者间有机融合，坚持以德为先、

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

通过制定蕴含德智体美劳的公平、客观、量化、可操作评价标

准，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树立良好学风，满足

国家对高职法律类职业人才多规格、多层次发展的需要。 



1.线上综合评价 

（1）教师线上评价。教师可根据学生参与线上问卷调查的

情况、参与线上讨论的次数及答题情形、线上提出问题的次数、

直播课程的到课率等综合评价学生。 

（2）学习平台评价。线上学习平台可以在后台时时监测学

生的网上学习时间、学习进度、学习效果（如作业完成情况、

参与讨论情况、课前预习情况等），并可根据教师在开课前设

定的分值比例，自动统计出学生的成绩，时时发布，供教师、

学生参考。学生可根据平台成绩所反映的问题，随时了解自己

的学习情况，及时查缺补漏，调整学习的进度。 

（3）媒体平台评价。通过学生阅读、收听、收看“习言习

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初心使命”“学习金句”

“榜样的力量” 等媒体教学模块的任务，完成学习强国、“红

色云展厅”、青年大讲堂等学习任务的进度，完成网络文化作

品的数量和质量等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 

2.线下综合评价 

（1）课堂学习评价。教师结合学生课堂的整体表现，如发

言、讨论参与度、听课情况、考勤情况、项目展示情况等，综

合给定成绩。 

（2）学习结果评价。教师根据学生期中、期末考核的成绩，

综合给定成绩。一般采用书面考核的方式，可根据课程性质选

择开卷或闭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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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学习评价。学生依据个人学习评价单对自己的学

习情况进行评价，查找问题，促进自我反思。 

（4）小组综合评价。小组评价分小组内部评价和小组互评

两部分。小组内部评价是根据小组成员在小组中的各项表现，

相互间进行评价，给定分数或等级。小组互评是根据各个小组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各项表现，小组之间进行评价，给定分数

或等级。 

（5）实训学习评价。教师根据学生在实训教学活动中的表

现、实训作业的完成情况、参与程度、项目效果等，综合考评

学生的实践能力，给定分数或等级。 

根据课程的地位、性质、特点，结合教学过程的实际情况，

以总分 100 分为标准，综合确定考核评价标准：分值构成上可

采用“线上教师评价 5%+学习平台评价（含媒体平台）20%+学

习过程评价 5%+学习结果评价 50%+自我学习评价 2%+小组评价

3%+实训学习评价 15%”。实践中，授课教师可依据课程性质、

教学实际情况调整评价比例。 

 



图 2  线上线下“三段五维四面”动态多元增值评价标准 

四、成效与启示 

1.“三段五维四面”动态多元增值评价模式，有效调动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自觉学习，自愿学习，

乐于学习”的好学风。学生认真对待每一次课，积极参与教学

过程，在“预习→学习→练习→巩固→内化→重建”的学习过

程中，逐渐掌握了知识、技能，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重拾自信心，提升了学习能力、职业迁移能力，满足学生

个性化发展的需要。这从学生自我学习评价表、小组评价表、

学生成绩单上可以得到佐证。 

 

图 3  实施“三段五维四面”动态学生评价效果 

2.“三段五维四面”动态多元增值评价模式，实现了全

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这种评价模式能有效帮助学生改

变原有的学习观念，重新认识自我，树立信心；引导学生用思

辨的眼光去学习、思考法学知识，深入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深刻内涵、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让学生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

中深刻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法治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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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理念的重要作用、现实意义；让学生在亲自参与、动手实

践中，感悟“良知和真谛”，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协作精神与社会担当能力。这种评价模式已在学院其他课

程的教学实施中进行推广。 

3.“三段五维四面”动态多元增值评价模式，强调学生的

“增益”和“进步”，改变了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创

新实施蕴含德智体美劳元素的过程性评价办法，能从学生的态

度、情感、知识、能力、道德发展变化过程等方面对学生进行

多角度、全方位的教育评价，更加关注学生全面发展，有效引

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强化政治认

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符合国家“五育并举”

和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有效推动培养体系、评价体系、用人

导向的重心向“德+能”倾斜。 

 

 

 
 


